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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峽兩岸政府近年來將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列為重點發展項目，此

外，公私協力關係漸成為政府治理的未來趨勢。本研究以文化園區以

及公私協力相關理論為基礎，運用階段性公私協力模式，對華山園區

與798藝術區的公私協力關係進行個案分析，通過問卷獲得兩岸專家意

見，透過比較研究，得出以下結論：華山園區與798藝術區的公私協力

合作在策略規劃、協力發展、協力執行和評估等各階段的公私協力要

素皆有明顯差異，亦相互有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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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Hua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Center 

and the 798 Art Zon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development, the impact, and accomplishments. This paper also compared 

the elements, outsourcing management, and PPPs situation in both sides. Based 

on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Center and PPPs, this 

study applied expert's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experts' opinion in both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on the key elements of executing PPPs successfull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PP model at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Center. From March to May 2013, we collected 10 questionnaires in Taipei and 

12 questionnaires in Beijing from officers, center managers, and scholars. We 

observ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PP strategic plannin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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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知識經濟時代的今天，文化創意產業被視為第四波經濟動力，

也是國家「軟實力」之重要指標，海峽兩岸政府近年來對文化創意產業

也給予高度重視，並將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列為重點發展項目。台灣與

大陸在過去雖因政治上的分歧和對立，缺乏交流與互動。當前兩岸關

係出現歷史性機遇，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競爭與交流合

作並存。兩岸以中華文化為平台，創新創意為加持，發展各具特色的

文化創意產業，其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作為產業群聚和發展的重要

依托和載體，具有孵化器作用，又兼具文化生產與消費功能，一直是

兩岸學者專家的研究重點。

文創園區的開發與經營無法避免公權力的操作與介入，1994年台

灣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概念，以「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

識、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來作為一類文化行政的新思維與政

策」作為主要目標，其目的在於整合「人、文、地、景、產」五大社區發

展面向。台灣的社區協力政策逐步由文建會擴展到其他中央部會，如

環保署的「生活環境改造計畫」、經濟部的「創造形象商圈計畫」，甚至

在2002年整合提昇為「新故鄉營造計畫」。在此同時，2002年台灣行政

院順應經濟轉型趨勢，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納入「挑戰2008：國家

發展計畫」中，文化創意產業（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提升到國

家重點經濟政策層次。台灣的文化創意園區即在以上兩種政策思維中

孕育而生。2006年大陸頒布「國家十一五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第一次

將文化產業列為國家戰略。同年，北京798藝術區分別為朝陽區、北京

市政府列為首批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之一。為加快推動藝術區繁榮、發

展，朝陽區政府與七星集團共同成立了北京798藝術區建設管理辦公

室，做為配合國家政策推動文化產業的前哨基地，各地政府的文化創意

園區也隨着政府出台的各項補助政策而如雨後青筍般出現。在這樣的背

景下，探討比較兩岸文化創意園區的歷史沿革與現況發展，獲得較為深

入的理解，以利日後愈加頻繁的對話合作，此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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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現代國家由於行政任務的專業性和技術性要求不斷提高，私

人部門逐漸發展成熟，並擁有雄厚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一種將公

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結合起來成為夥伴關係的新模式在1990年代的英國

產生，迅速在主要西方國家傳播，成為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何壽奎、傅鴻源，2007）。全球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乃至整個產業發

展，除了國家政策的方向、力量、效能等政府政策引導外，企業經營管

理層面的改善強化更是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因而在全球各地，文化

創意產業園區以公私合作方式推行的例子不勝枚舉。目前公私協力作

為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經營發展的主要模式，兩岸園區公私協力執行

要素各自為何？相互之間有何異同點？透過個案的探討能否得到一些值

得兩岸其他園區汲取仿效的結論？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本研究旨在探討比較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發展，運用公私協

力夥伴關係模式，從兩岸代表對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公私協力發展模式

的比較與評析，汲取各自重要的發展意涵及策略，並針對兩岸文化創

意產業園區在公私合作運營上的發展提出適當建言。本文因人力物力

的限制，僅選擇兩岸政治中心城市（北京、台北），亦為兩岸第一波文

創園區發展代表——台北1914華山文化創意園區和北京798藝術區作

為個案研究對象。

貳、文創園區公私協力關係運作模式與成功要素

兩岸學者針對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相關研究，多集中於都市發展

（王科，2007；翁漱璞，2009；沈彤芬，2011；林可睿，2012）、工業

遺產再生（唐淼，2008；李佩蓉，2012；黃盈嘉，2012）、經營管理 

（陳怡君，2008；洪泉、唐慧超，2009；王凱、唐承財、劉家明，
2011；劉芊雅，2013）等範疇。黃惠穗（2007）、林佩姍（2008）、張淑

茹（2008）等學者雖曾針對1914華山文化創意園區的公私協力模式進行

研究，然而因研究時間較早，尚無法充份觀察2007年台灣文創發展公

司接手華山文創園區後公私協力運作模式的變化。先前諸多研究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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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府力量對文創園區的影響，例如，林佩姍（2008）的研究指出，當

時華山面臨主管機關態度、監督機制、府際關係協調、公私部門不同

調等困境。張淑茹（2008）亦發現，文建會在華山園區委外經營模式選

擇規劃中，除以經濟學中自主誘因激勵或合作管理能力作為評選依據

外，尚受到政府推行促參法的政策方向及嚴守行政分際之交易成本政

治學所囿，因而影響改變委外模式的選擇。王科（2007）提到798老工

業遺產是北京市寶貴的公共財富，除了考量藝術家及企業的呼聲外，

最終還是取決於市政府對這些工業遺產價值的客觀評估。孔建華

（2009）亦觀察到，在798藝術區存棄爭議的關鍵時刻，2004年市政府

明確對798持謹慎又積極的寬容態度 : 「看一看、管一管、論一論」。據

此，北京市選擇從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和保護近現代建築角度予以積極

扶植。

周杏春（2006）設定文化創意園區的資產所有權屬於政府之前提

下，將其經營模式歸納為「行政部門經營」、「行政法人經營」、「委託民

間機構經營」三種模式：

1.行政部門經營模式：即公辦公營的經營模式，政府自行經營。

相較於其他營運單位，政府部門的資金相對充足，但運作上缺乏彈性。

2.行政法人經營模式：指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了執行特定

公共任務，依法設立具有人事及財務自主性的公法人。這樣的組織特

性擁有民間基金會的活力效率與彈性，兼具公務機關穩定特質。

3.委託民間機構經營模式：為公辦民營的一種，包含了興建

（Build）、營運（Operate）與轉移（Transfer）三個階段，是國內外經營文

化創意園區最經常使用的方式，尤其被兩岸的文化創意園區廣泛地採

用。 常用的模式可分為BOT（Build-Operate-Transfer）、OT（Operate-

Transfer）、ROT（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等幾種。

以上幾種管理公有閒置空間或公共設施時經常使用的經營模式，

匯總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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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經營模式一覽表

經營主體 行政部門 行政法人
第三部門 

非營利組織
委託民間企業

特性

具公共性；以使命為重
以利潤為導向

非營利導向
不全然以營利為

導向

非營利導向

屬私人機構 重視成本觀念

資金籌 

措來源

園區經營收益

政府補助
自負盈虧

企業基金補助捐贈收入 追求自給自足
民眾或財團捐 

助基金利息

行銷能力

受公務體制 

限制不易 

發揮

較不受公務 

體制限制， 

尚易發揮

尚具行銷 

推廣能力

具備行銷 

推廣能力

運作限制

私部門功能角色不彰；

專業管理人才缺乏；

運作體系繁雜

財務來源

籌措不易

需不斷進行溝通協調

以達成共識；若園區

設置條件較缺乏觀光

效益，企業較不易進

駐

執行優點

政策易落實執行

確實落實文化產業發展的目標
兼顧政府機關

與民間團體的

特質以及企業

精神

減少公部門經營管理

的人力困境；善用私

部門的企業經營、活

力與企業創意
財務狀況

穩定

財務狀況

未盡穩定

資料來源： 修改自周杏春，《「華山創意文化園區」經營模式之研究》（台北：台灣大學政治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81。

公私協力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簡稱PPPs）是從新

公共管理轉化到新治理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所謂「公」，即「公部

門」，指具有行使公權力之不同階級的政府單位或公務人員。「私」即

「私部門」，指公民或「第三部門」，包括公民、服務對象、社區組織、

法人團體、非營利團體等。而協力指兩個或以上的行為者（個人、團

體、組織以及部門），以相互信任為基礎，能夠相互分享資源，包括資

訊、知識、技術與資金等，並且共擔責任，制定一套協議規則一起共

事解決問題，達成共同目標後，可以分享正面產出的利益。維登霍爾

（Roger Wettenhall, 2003）認為真正的PPPs應該是屬於公私混合體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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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協力式關係，而契約委外比較接近垂直層級式的關係；但也有

意見指出其實PPPs基本上還是延續過去民營化與契約委外的邏輯

（Linder, 1999）。雖然學界對此沒有定論，但其重點皆需要在公私部門

之間營造出合作與信任的關係。

學者王千文（2009）曾對瓦達克（Sandra A.Waddock）的「演進模型」、

普朗默（Joseph T. Plumme）的「策略規劃」，以及陳佩君所建構的四階段

公私協力運作模式等進行整理，並依此建構出其的公私協力運作模

式。此一公私協力關係運作模式的基礎在於政策順序模式以及系統理

論，具體如下：
1.外在環境系絡

組織是處在一種複雜和廣闊的社會環境之中，環境中存有政治、

社會、經濟等許多對該組織具有影響力的可能合夥者，因為這些系絡

的外在因素，才促成公私協力。
2.第一階段：策略規劃

在此階段中，藉由議題的形成過程，公私部門如何在協力的過程

當中整合彼此的目標，使其相互融合。並在該階段應針對所欲處理之

議題，探尋其相關的政策利害關係人。
3.第二階段：公私部門協力發展

在此階段中，主要目標是確定公私協力的目標，並適時宣導公私

部門協力觀念，確定協力夥伴，針對公私協力關係進行財務分析。此

外，整個公私協力過程中，法律和管制架構之解析也是必要的，統合

各方資源，使彼此的協力達到最佳的整合和運用。
4.第三階段：公私部門協力執行

亦即將前一階段所發展的協力架構付諸執行。在執行過程中，公

私部門透過彼此的意見溝通或協商，達到民眾利益和福祉的實現。
5.第四階段：公私部門協力評估

透過評估行動，掌握公私協力是否已達到當初所預期的目標，所

整合的資源是否做最佳運用，以便據以修正、持續或終止公私協力的

進行。
6.反饋層面

希望就公私協力運作模式各階段的活動，在經過分析之後，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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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將所獲取的資訊，反饋至前面任一階段，以便進行必要的修正或採

取相對應的行動。

圖一　公私協力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 修改自王千文，〈應用德菲法建構理想的公私協力運作模式〉，《政策研究學報》，
第9期，2009年7月，頁113。

王千文所建構此一模式，參考眾多學者的概念，運作模式具有政

策順序的架構，且具有系統論觀點，本研究認為此模式具累積先前研

究成果之效，故將此模式作為研究分析框架。本文審視公私協作成功

要素相關文獻（曾才珊，2007；林佩姍，2008；陳敦源、張世杰，
2010）與王千文所建構此一公私協力運作模式框架與要件之後，共歸納

出四大階段23項執行要素（如表二所示）。

表二　文創園區之公私協力關係執行要素一覽表

運作階段 條件

策略規劃

給予關係人參與之機會

制度之設計與長期規劃

資訊透明化

願景共構，明確的任務、目標，共同問題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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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階段 條件

公私部門 

協力發展

PPPs觀念宣導

協力中心之籌設，如：平台區、資訊中心之成立

公私部門共同制定協力計劃，如：明確契約內容，研擬行銷機制

公部門提供產業輔導，如：賦稅減免、營運輔導等

公部門提供適當誘因，如：獎勵研發

調整組織結構，簡化行政流程

研究機構與專家意見

發展逐漸達成共識協商的相對應策略

公私部門 

協力執行

社區鄰里功能之發揮

派系問題

公部門應扮演經費、資訊等專業輔助之角色，協助產業進行國際交流

信任與尊重，建立心理契約，厚植社會資本

建立溝通機制，面對面談話，達到善意的協商，加強互信尊重

協助型領導

專家學者之意見

彈性的原則

評估

政府扮演着確保社會公平及企業社會責任之角色

透明的課責機制

監督仲裁機制

資料來源： 整理自Ansell, C., & Gash, A. (2008).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8(4), October 2008, 

pp. 543–571. 王千文，〈應用德菲法建構理想的公私協力運作模式〉，《政策研究學

報》，第9期，2009年7月，頁83–146。曾才珊，《以公私合作模式發展台灣創意

園區之研究》（台北：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陳敦源、張

世杰，〈公私協力夥伴關係的弔詭〉，《文官制度季刊》，第2卷，第3期，2010年7

月，頁17–71。

參、研究對象及目的

本研究主題既為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公私協力合作模式之比

較，但由於兩岸尤其是大陸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數量龐大，因此各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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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選擇一代表性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作為個案研究，台灣和大陸分

別為台北1914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和北京798藝術區。
1.台北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華山文創園區是台灣五大創意園區中成立最早、討論最多的園

區，是第一個以特定專用區劃定之文化園區，也是第一個開發完成之

園區。文化部採用委外方式交予台灣文創發展聯盟公司經營，為典型
ROT案，文化部在其中扮演監督之角色。華山文創園區偏向垂直層級

式的公私協力模式，發展思路清晰，其作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

展的領航者角色，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
2.北京798藝術區

與華山文創園區不同，北京798藝術區是由下至上，由民間力量自

發積聚後，政府再介入規劃此發展形式的典型案例。其中私部門七星

集團作為產權方，與公部門形成「政府引導、國企主導、藝術家共同參

與」的公私協力體制，是趨於水平同濟式的公私協力模式。798藝術區

作為中國當代藝術的原創基地，集公共文化藝術展示交流、藝術教育

等功能於一體，是大陸文化創意園區的先鋒力量，已經成為國內外具

有影響力的文化創意產業聚集區。

台北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與北京798藝術區同是位居首都城市政

治經濟中心，都具備領航先鋒的示範作用，在公私協力關係上，發展

模式一為「由上往下」的政府主導委外經營，一為「由下往上」的自發累

積政府介入，各具典型，有許多值得比較探討深入了解之處，因此本

研究選定此兩家園區作為個案。根據以上文獻，本文的研究目的為：
1.探討比較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與798藝術區的歷史沿革與現況

發展。
2.比較分析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與798藝術區公私協力執行要素

之重要性，探討其策略規劃、協力發展、協力執行，以及評估各個階

段之異同。
3.比較分析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與798藝術區公私協力執行要素

之完成度，探討其策略規劃、協力發展、協力執行，以及評估各個階

段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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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安塞爾和加什（Ansell & Gash, 2008）、曾才珊（2007）、

王千文（2009）、陳敦源、張世傑（2010）等學者所發展的公私協力運作

模式設計專家問卷，主要目的在於獲得兩岸相關專家對園區公私協力

關係成功執行要素之重要性意見，以及對各自園區在這些要素上的執

行情況評價，並且進行異同比較，以從中尋求兩岸園區可相互借鑒之

啓發。為免受訪者對問卷指標有不同認知，本研究亦在問卷上加註各

指標的操作型定義，使本文更加嚴謹。
2012年11月北京798藝術區的私部門經營單位——七星集團下屬

的物業公司與進駐者之間，由於租金等長期衝突，發生了「封門事

件」。1本研究問卷發放時間為2013年3月至5月，公私協力議題過於

敏感，尤其筆者在北京相關公部門（如區政府）發放問卷時遭遇相當困

難，甚至上級領導下令不得填寫問卷，以免觀點露出，因此必須隱匿

部份專家的姓名及稱謂。台北華山園區部份回收專家問卷共10份，北

京798藝術區部份回收專家問卷共12份（專家稱謂與任職單位如表三

所示）。

表三　填答問卷專家概況一覽表

部門屬性
台北華山1914文創園區              北京798藝術區

姓名/稱謂 任職單位 姓名/稱謂 任職單位

公部門

李長龍

科長

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園區經管科
部門主任 798管委會

主管
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產業研發科
部門主任 798管委會

承辦人
文化部文創發展司

產業研發科
部門主任 798管委會

A女士
文化部原華山業務

主要承辦人

李建鎰
前文化建設委員會

新聞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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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屬性
台北華山1914文創園區              北京798藝術區

姓名/稱謂 任職單位 姓名/稱謂 任職單位

私部門

（管理面）

陳甫彥
台北華山1914創

意園區董事總經理
楊源

798文創產業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事業部經理

林羽婕

台灣文創發展公司

（華山園區）副執

行長

B女士 798文創產業投資公司

吳瓊枝

文化部轄下「財 

團法人國際劇場 

組織」

C先生 798文創產業投資公司

汪總經理 798物業負責人

私部門

（進駐者）

馬嘉

原798大象畫廊負責

人，現北京原創設計推

廣協會常務副會長秘書

長

傅敏 ARTSIDE畫廊策展人

黃良才 798時代空間策劃總監

阿福 798時代空間藝術總監

學界

郭秀莉
銘傳大學廣告系專

任副教授
張京成

北京文化創意產業專家

顧問團專家、中國創意

產業研究中心主任

許安琪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

暨廣告學系系主任

暨專任副教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兩岸文創園區歷史沿革與現況發展

一、台北華山1914——從釀酒廠到文創園
日治時期的華山文創園區（舊稱「樺山町」）包含台北市役所（今行

政院院址）、樺山貨運站、台北酒廠等政府單位，是日治時期台北市都

市計畫所規畫開發的地區。其歷史沿革可分為五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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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酒廠時期（1922—1987年）

目前在華山創意文化園區所見的建築物及設施，其前身為創建於
1914年的日本「芳釀社」，初期以生產清酒為主，是當時台灣最大的製

酒工廠之一。1945年，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改名為台灣省專賣局台

北酒工廠。早年生產價格低廉，以樹薯為原料的「太白酒」成為一般民

眾日常消費的最愛。大約從五十年代中期，米酒的產量逐漸增加，酒

廠配合政府政策，研發各種水果酒，開始了台北酒廠的黃金時代，甚

至獲得「水果酒工廠」的稱號，也開啟了「台北酒工場」的黃金時代。至
1975年再度改名為「台灣省煙酒公賣局台北酒廠」，習稱「台北酒廠」，

並沿用至今。

II.閒置空間時期（1987—1997年）

隨着經濟發展，位於台北市中心位置的酒廠，因為地價昂貴，加

上製酒所產生的水污染問題難以克服，於是配合台北市都市計畫，於

台北縣林口購地設置新廠。1987年4月1日，台北酒廠搬遷至台北縣林

口工業區，華山作為酒廠的產業歷史故事也畫下句點，華山地區開始

了一段長達十年的閒置時期。

III.爭取時期（1997—1999年）

其後1997年金枝演社進入廢棄的華山園區演出，被指侵佔國產。

當時華山用地被立法院作為新址預定地，計劃將舊酒廠拆除重建，藝

文界人士群起上街抗議，希望政府將閒置十年的台北酒廠再利用建成

文藝集中地，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省政府文化處」與「省煙酒公賣局」

協商後，自1999年起，公賣局將舊酒廠委託省文化處代管，省文化處

再委託「中華民國藝文環境改造協會」經營。

IV.藝文特區時期（1999—2002年）

台北酒廠正式更名為「華山藝文特區」，成為提供給藝文界、非營

利團體及個人使用的創作場域。精省後，華山藝文特區轉由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管理，亦曾短暫委託「橘園國際藝術策展股份有限公司」

繼續經營，除前衛藝術展演外，也引入設計、流行音樂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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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創意文化園區時期（2002年至今）

2002年起，文建會開始計畫運用煙酒公賣局民營化後閒置的酒廠

進行舊空間活化再利用。同時為解決華山長期藝術表演權與公民使用

權之間的爭議，乃整併調整為「創意文化園區」，列為台灣五大創意文

化園區之一，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特別用地。後來經過2004年一

年封園全面整修，在2005年底結合舊廠區及公園區的「華山創意文化園

區」重新開放供藝文界及附近社區居民使用至今。轉型之後並針對周圍

環境景觀進行改造，將園區規劃為包含公園綠地、創意設計工坊及創

意作品展示中心的創意文化園區，先行提供藝文界及附近社區居民使

用。
2007年2月文建會以促進民間參與模式，規劃三個引入民間參與

經營的促參案，分別為電影藝術館OT案、文化創意產業引入空間ROT

案及文創產業旗艦中心BOT案，其中規劃的「華山創意文化園區文化創

意產業引入空間整建營運移轉計畫案」（簡稱華山ROT案），其目的在

使園區內古蹟、歷史建築、閒置空間及設施能活化再利用，並藉着跨

界整合，帶動文創產業發展，使華山成為台灣創意經濟時代的典範。

在經過公開的甄選程序後，台灣文創發展聯盟取得優先議約權，並於
2007年11月6日由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與文建會正式簽約，取

得華山園區ROT案未來15年加10年的整建及營運權利。華山在經過以

短期活動為主的十年藝文特區轉型醞釀階段之後，正式定位為推動台

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旗艦基地，也開啟了華山文創園區元年的序幕。

二、北京798藝術區——從軍工廠到藝術區

北京798藝術區位於北京市朝陽區酒仙橋街道大山子地區，因此又

稱大山子藝術區（Dashanzi Art District）。其所處單位即原718聯合廠，
798只是對這個區域的一個約定俗成之簡稱。其原是大陸新中國建立之

初的中國電子工業的發軔和先鋒，五十年後工業熱潮謝幕，798在短短

幾年內聚集大批藝術家，從軍工編號轉變為地標性文化符號，成為世

界知名的前衛藝術聚集區。其歷史沿革可大致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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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工業廠區時期（1952年—1990年代）

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處於工業建設熱潮，1952年開始籌建國營

華北無線電（軍工）聯合器材廠（718聯合廠）。1954年開工，1957年竣

工投產，由前蘇聯政府援建，全部由民主德國設計、施工，工藝及規模

方面屬當時亞洲一流。聯合廠承擔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以及第一顆人

造衛星重要零件的生產與製造，曾經是一個「進廠必須查三代」的神秘

工廠。1964年4月撤消了718聯合廠建制，80年代末開始，隨着大陸改

革開放，產業調整、人員下崗，工廠陷入沒落，大片廠房、車間基本處

於半停產的閒置狀態，一直持續到90年代中期。後據國營企業改制的

經濟政策，706、707、797、798等七個工廠按照現代企業制度整合重

組為國有控股的北京七星華電科技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為配合大山子

區的規劃改造，七星集團將部份產業遷出，將閒置廠房進行出租。

II.藝術家進駐時期（1995—2003年）

1995年大陸中央美術學院遷出王府井原址後，曾在大山子電子器

件二廠有過6年過渡期，雕塑系教授隋建國為便於大型雕塑創作，租用
706廠限制車間，成為第一個利用閒置空間的藝術家。由於廠房空間高

大、自然採光及原始情趣，當時租金相對低廉，地理位置與中央美術

學院鄰近，開始吸引大批藝術家聚集此地，租廠房建造自己的藝術工

作室。2002年前後為藝術家進駐的高峰時段，推動藝術區在短時間內

迅速形成，同時也出現了各種藝術相關機構、畫廊、服務業等。2003

年藝術家徐勇、黃銳發起「再造798」大型活動，引起廣泛關注。此階

段藝術家與業主七星集團處於蜜月期，藝術家以適宜的價格獲得創作

和生活所需要的場所，七星集團則獲得不菲的租金收益，且帶動了廠

區的人氣與活力。2003年美國《新聞週刊》評選年度世界城市，首次把

中國北京列入其中，原因之一即798藝術區的存在。

III.爭議發展時期（2003—2006年）

在這個階段，圍繞拆與不拆的爭論，798逐漸從朝陽區、北京市升

級到一個全大陸關注的文化現象。2003年的「再造798」活動，認為藝



43

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公私協力夥伴關係之比較研究

術家對798的發展規劃擁有發言權，打亂了七星集團原有拆除改建電子

商貿中心的發展計劃，激化了藝術家與七星集團的矛盾。2004年起，
798藝術區連續三年舉辦民間性質的國際藝術節，導致798聲名鵲起。

同年北京召開兩會期間，人大政協代表陳東升與清華大學教授李象群

遞交關於保留798的提案，要求政府制止拆遷並評估798的潛在價值。

中外媒體、政府官員、規劃專家、民間團體、學術界人士眾說紛壇，

是拆是留成了各方議論焦點。2004年，798在「北京十大建築文化」評

選中名列第三。最終在2005年底，798被政府納入規劃保留，定位為

首批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之一。

IV.政府介入引導時期（2006年至今）

2006年3月，朝陽區政府與七星集團共同成立了798藝術區建設管

理辦公室，以推進藝術區當代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同年7月，

朝陽區文化創意產業「十一五」規劃出台，認定798藝術區等11個文創

產業聚集區和發展基地，798藝術節也由民間性質轉變為準官方性質。
2008年奧運前，政府透過多種手段對798進行干預和規範，包括配套

設施整改和活動籌辦。2010年7月，朝陽區政府成立798藝術區管理委

員會，主要負責798藝術區的統籌協調、監督管理、產業促進和接待服

務工作。798藝術區已由最初的自發形成、無序發展逐漸轉變為政府引

導、企業主導、藝術家共同參與的發展新階段，798的發展也進入大陸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和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快車道，品牌得到社會各界

廣泛認可。但藝術區的功能也從單純的創作者集聚地轉變為藝術商販

交易場所。

三、兩岸文創園區歷史沿革與現況比較

本研究根據華山文創園區與798藝術區的發展歷程，製作圖二以便

了解其歷史沿革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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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兩岸文創園區歷史沿革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比較台北華山1914文創園區和北京798藝術區的發展歷程可發現

眾多相似之處，分別也有其特殊性：

I.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時間點接近

華山雖然廠房建制相較798早三十年，但藝術家看中舊廠房特殊的

空間氛圍，利用閒置空間進行藝術展演或創作的起點幾乎為同期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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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期，這與當時全球推動文化創意產業風潮的環境亦有不可分割

的關係。

II.藝術家皆發揮關鍵作用

華山文創園區前身的華山藝文特區是由藝術家上街頭抗議爭取保

留而來，798藝術區先由大量藝術家的聚集形成，也經歷了拆與留的紛

爭，通過政學界之協助提案獲得保留。在兩個園區的形成過程，藝術

家皆展現了非常關鍵之作用，皆屬於由下而上的模式。

III.園區形成的類型不同

由於798在政府介入之前藝術家已進駐相當長的時間，園區氛圍已

相當濃厚，先民眾後政府，是典型的藝術家自發積聚形成的創意園

區。而華山為先由政府聽到藝文界人士的呼籲，然後部署規劃，接管

時間較早，為先政府而民眾，更接近於政府政策引導形成的創意園區。

IV.園區管理的私部門所扮演的角色有顯著不同

華山園區的廠房產權在園區形成之前已歸屬政府，後規劃促參案

委託私部門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經營。798藝術區的產權方則為

私部門七星集團，後期才由政府介入共同管理。

陸、兩岸文創園區公私協力執行要素重要性分析

一、各階段公私協力要素分析

I.協力規劃階段

在這一階段中，台北華山園區相關專家認為「願景共構，明確的任

務、目標，共同問題的定義」與「資訊透明化」是較為重要的要素 

（Mean=6.2; Mean=6.1），而「給予關係人參與之均等機會」得分最低 

（Mean=5.1）。相反，798藝術區相關專家認為，「給予關係人參與之均

等機會」是比較重要的（Mean=6.2），而「資訊透明化」（Mean=5.1）分數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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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兩園區協力規劃階段公私協力要素重要性平均數一覽表

華山園區 798藝術區

給予關係人參與之均等機會 5.100 6.167

制度之設計與長期規劃 5.600 5.750

資訊透明化 6.100 5.083

願景共構，明確的任務、目標，共同問題的定義 6.200 5.75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華山文創園區相關專家將「願景共構，明確的任務、目標，共同問

題的定義」與「資訊透明化」列為較重要要素的可能原因為：華山為委外

性質的園區，文化部在對委外單位進行招標時，將所能提供的權利、

資源等資訊透明化，經營單位也提供其專業的經營決策與預期效益。

再加上，公私雙方明確對共同的願景、目標、任務、共同問題進行定

義，對於無相互合作經驗的雙方，在協力規劃階段是較為重要的。由

於華山的委外模式本身即是「給予關係人參與之均等機會」之體現，在

台灣更加趨近於自由競爭市場的環境下，這點並未呈現出有何特別的

重要性。
798藝術區相關專家在這一階段，認為「給予關係人參與之均等機

會」是最為重要的。與華山園區公開招標的方式不同，798房子產權在

於私部門一方，這就已確定其私部門的參與者為誰，而進駐的藝術家

們作為活化藝術區的先鋒，卻對於園區的管理喪失了發言權。另外，

私部門七星集團定位為電子科技行業，而非文化創意產業相關領域，

缺乏對園區管理的專業性，因此引發眾多利益糾紛的相關問題。故「給

予關係人參與之均等機會」，取消一家企業對藝術區永久性的獨有、獨

管、獨享現狀，對798藝術區的健康發展是最為重要的。而「資訊透明

化」在大陸較為保守的政治背景下，被列為不重要的因素也合乎情理。

II.協力發展階段

在協力發展階段的八項要素中，台北華山園區相關專家認為「發展

逐漸達成共識協商的相對應策略」是較為重要的（Mean=5.9），「協力中

心之籌設」平均分最低，僅為4.6。北京798相關專家認為，「公部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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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產業輔導」（Mean=6.3）以及「研究機構與專家意見」（Mean=6.2）較為

重要，同樣，「協力中心之籌設」分數最低（Mean=5.4）。

表五　兩園區協力發展階段公私協力要素重要性平均數一覽表

華山園區 798藝術區

公私協力關係觀念宣導 5.100 5.750

協力中心之籌設 4.600 5.417

公私部門共同制定協力計劃 5.200 6.000

公部門提供產業輔導 5.700 6.333

公部門提供適當誘因 5.500 5.667

調整組織結構，簡化行政流程 5.000 5.500

研究機構與專家意見 5.100 6.167

發展逐漸達成共識協商的相對應策略 5.900 5.58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台北華山園區相關專家認為「發展逐漸達成共識協商的相對應策

略」是較為重要的，在台灣長期民主協商機制的薰陶下，自然對這樣的

思維相當重視。

另一方面，北京798相關專家認為，「公部門提供產業輔導」以及

「研究機構與專家意見」較為重要。大部份大陸的文化創意園區，政府

在公私協力前期甚至整個協力過程中都擔任較為重要的支持角色。在
798藝術區一例中，北京市朝陽區政府直屬的798管理委員會之職能包

含藝術區日常各項大小活動協調統籌，佔據管理的主導地位，涉入度

極高，也已體現出公部門在此一關係中的重要作用。798藝術區也相當

重視專業機構與專家意見，成立了由園區內外著名藝術家、專家學者

和機構代表等組成的「798藝術區專家指導委員會」，對藝術區的管理和

活動提供指導和監督。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798的私部門在文創園區

經營管理上缺乏概念與經驗，而公部門也有其職能與專業上的限制，

仰仗專家學者以及藝術家的意見成了一種彌補措施。

雙方皆認為「協力中心之籌設」因素顯得不太重要。在華山園區由

於經營權在私部門一方，公部門對園區日常的經營管理並不太多過

問，僅定期進行監督考核。相比協力中心籌設，「發展逐漸達成共識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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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相對應策略」，發展一套讓多方意見能夠表達討論的策略反而是比

較必要的。798藝術區管委會及其前身建設管理辦公室，由政府和七星

集團所共同成立，作為協力中心，以「協調、服務、引導、管理」為宗

旨。但後期漸漸演變成單方面的園區管理機構，實際為公部門下屬單

位，其協力中心功用並沒有太多體現，這或許是重要性分數較低的原因。

III.協力執行階段

在協力執行階段，台北華山園區和798藝術區相關專家都認為「建

立溝通機制」是較為重要的，分別獲得最高的平均分數（Mean=6.3; 

Mean=6.2）。華山園區在「公部門應扮演經費、資訊等專業輔助之角色」

上的得分最低（Mean=4.3），798藝術區在「信任與尊重，建立心理契

約，厚植社會資本」也有較高的平均分（Mean=6.1），「派系問題」為最

低得分（Mean=4.4）。

表六 華山園區與798藝術區在協力執行階段公私協力要素重要性平均數一覽表

華山園區 798藝術區

社區鄰里功能之發揮 4.800 5.583

派系問題 4.600 4.417

公部門應扮演經費、資訊等專業輔助之角色 4.300 5.833

信任與尊重，建立心理契約，厚植社會資本 5.600 6.083

建立溝通機制 6.300 6.167

協助型領導 5.900 5.583

專家學者之意見 5.100 5.333

彈性的原則 5.400 5.167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台北華山園區和798藝術區相關專家都認為在協力執行階段，「建

立溝通機制」是較為重要的。這一點也體現了有效的溝通是協力關係中

相當重要的環節，互信與尊重、協調關係中的角色與責任、資源共

享、確認共同的目標任務都是在良好的溝通上建立起來的。此外，798

藝術區相關專家也將「信任與尊重，建立心理契約，厚植社會資本」列

為較重要的要素，認為公私部門雙方的合作應該在更深的層次上締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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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這點也是協力關係中較為重要的要素。

華山園區指出「公部門應扮演經費、資訊等專業輔助之角色」是較

不重要的要素，也符合園區目前的經營形態，園區既已委外管理，自

負盈虧，文化部除主辦重大活動之外並不進行經費補助。

IV.協力評估階段

在協力評估階段，華山文創園區與798藝術區相關專家在「政府扮

演着確保社會公平及企業社會責任之角色」皆分數最高（Mean=5.8; 

Mean=5.6），「監督仲裁機制」分數最低（Mean=5.4; Mean=5.0），但與其

他階段相比分數皆偏低。

表七　兩園區協力評估階段公私協力要素重要性平均數一覽表

華山園區 798藝術區

政府扮演着確保社會公平及企業社會責任之角色 5.800 5.583

透明的課責機制 5.600 5.417

監督仲裁機制 5.400 5.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台北華山園區和798藝術區相關專家皆認為「政府扮演着確保社會

公平及企業社會責任之角色」是較重要的要素，即公部門不能鬆懈原有

監督與管理責任，以確保社會公平正義，比如租金或物業收費無區別

對待等。

「監督仲裁機制」在兩個園區中都被列為較為不重要的要素，華山

園區專家的考量是，因為任何的第三方都會因為某些利益或分配而產

生偏頗，從而導致經營團隊更多的困擾。而798則由於私部門角色無法

變更，對私部門經營狀況和績效的考核並無太大意義。

二、公私協力要素重要性總排序分析

台北華山園區公私協力全部執行要素中，重要性均分最高為「建立

溝通機制」（Mean=6.3），其次為「願景共構，明確的任務、目標，共同

問題的定義」（Mean=6.2）和「資訊透明化」（Mean=6.1）。均分最低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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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部門應扮演經費、資訊等專業輔助之角色」（Mean=4.3）、「派系

問題」（Mean=4.6）以及「協力中心之籌設」（Mean=4.6）。

北京798藝術區公私協力的全部要素中，重要性均分最高為「公部

門提供產業輔導」（Mean=6.3），其次為「給予關係人參與之均等機會」、

「研究機構與專家意見」和「建立溝通機制」（Mean=6.2）。最低幾項為「派

系問題」（Mean=4.4）、「監督仲裁機制」（Mean=5.0）以及「資訊透明化」

（Mean=5.1）、「彈性的原則」（Mean=5.2）。

根據以上的階段分析，結合雙方園區在公私協力所有要素之重要

性排序，可總結為以下五點：

I.「溝通機制」在公私協力中是較為重要的要素

文創園區的公私協力關係作為一種較為長期資源投入的過程，公

私部門之間的互信基礎與溝通協調機制就顯得相當重要，缺乏有效的

溝通會容易形成誤會猜忌，不利於協力的長期穩定發展。因此這一點

的重要程度對於雙方園區都沒有爭議。

II.「派系問題」在園區公私協力中並不是重要的要素

文創園區的進駐者一般都為藝術工作者、藝術機構、文創機構等

產業相關單位，一般而言，之間並無太多利益糾葛，因此「派系問題」

在文創園區的公私協力關係中不佔有重要地位。

III.798藝術區相較華山園區，對公部門的依賴較為明顯

798藝術區在公部門應發揮的功能及相關要素上，比華山園區呈現

出更加顯著的重要性，如「公部門應扮演經費、資訊等專業輔助之角

色」、「公部門提供產業輔導」等。一方面是由於大陸政府對文創產業的

重視，加大對於文創產業及園區的扶持，一方面也體現出大陸的「大政

府主義特徵」（Big Government）以及對市場經濟較為保守的一面。

相比之下，台灣的文創園區經由委外管理，更加趨於自由市場經

濟，公部門並不對園區經營盈虧過多干預，僅履行監督管理職責，因

此公部門的經費輔助、產業輔導作用並不被視為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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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重視「研究機構與專家意見」與「利害關係人參與之均等機會」體現798

藝術區之先天不足

這兩個要素在798藝術區呈現出比華山園區更為顯著的重要性，這

或許與798藝術區公私協力關係的特殊性有關，私部門七星集團作為產

權方，其地位角色在公私協力關係中無法變更，這是798先天的不足，

也是許多問題的根源。而藝術區的發展以及充分發揮其對文創產業的

助益，則仰賴於專業的規劃與管理，而非僅以收取租金營利為手段與

目的。爭取一個更公平公正的環境，獲取更為專業的意見，讓更多的

園區參與者、專家有建言獻策的權利，成了798藝術區尋求健康發展的

一條出路。

V.華山園區更偏重「資訊透明化」、「透明的課責機制」，體現台灣更為開

放的社會環境

華山園區比798藝術區更為看重的要素包括資訊和課責機制的透明

化，充份體現民主社會的特點。台灣社會媒體的多元化也造就公開公

正、自由透明的社會風氣，這一點正是大陸無法比擬也相當缺乏的。

柒、兩岸文創園區公私協力執行要素完成度分析

一、各階段公私協力要素完成度分析
這部份描述除呈現兩園區各要素的完成度外，也將其重要性列

入，並計算差值，體現實際情況與期待值差距的程度。

I.協力規劃階段

在協力規劃階段，華山園區相關專家認為「資訊透明化」是重要的

也是執行情況比較好的要素（Mean=4.5），「願景共構，明確的任務、目

標，共同問題的定義」雖重要性較高，但完成度並非隨之有較高的得分 

（Mean=4.1），反而有着最大差值（D=2.1）。最低的差值為「給予關係人

參與之均等機會」（D=1.2），與其最低的重要程度相匹配的（Mean=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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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華山園區協力規劃階段公私協力要素重要性與完成度平均數一覽表

重要性 完成度 差值

給予關係人參與之均等機會 5.100 3.900 1.200

制度之設計與長期規劃 5.600 4.200 1.400

資訊透明化 6.100 4.500 1.600

願景共構，明確的任務、目標，共同問題的定義 6.200 4.100 2.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在協力規劃階段，798藝術區完成度均分最低為「制度之設計與長

期規劃」（M=2.6），差值為最大（D=3.2）。其次，「願景共構，明確的任

務、目標，共同問題的定義」也有較低的完成度（M=2.75），和較高的

差值（D=3.0）。

表九 798藝術區協力規劃階段公私協力要素重要性與完成度平均數一覽表

重要性 完成度 差值

給予關係人參與之均等機會 6.167 3.667 2.500

制度之設計與長期規劃 5.750 2.583 3.167

資訊透明化 5.083 2.833 2.250

願景共構，明確的任務、目標，共同問題的定義 5.750 2.750 3.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II.協力發展階段

在協力發展階段，華山園區相關專家認為「發展逐漸達成共識協商

的相對應策略」是較重要的要素（Mean=5.9），但其執行情況卻與重要性

程度有着最高的差值（D=2.3）。此外，「公部門提供產業輔導」、和「公

部門提供適當誘因」在執行狀況上也有較大的差值，分別為2.1和2.2。

而「協力中心之籌設」雖然在完成度上為最低均分3.1，但符合其在重要

性程度上的較低重要性（Mean=4.6）。

表十 華山園區協力發展階段公私協力要素重要性與完成度平均數一覽表

重要性 完成度 差值

公私協力關係觀念宣導 5.100 3.600 1.500

協力中心之籌設 4.600 3.1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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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完成度 差值

公私部門共同制定協力計劃 5.200 3.500 1.700

公部門提供產業輔導 5.700 3.600 2.100

公部門提供適當誘因 5.500 3.300 2.200

調整組織結構，簡化行政流程 5.000 3.800 1.200

研究機構與專家意見 5.100 3.800 1.300

發展逐漸達成共識協商的相對應策略 5.900 3.600 2.3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在協力發展階段，798藝術區的「公部門提供產業輔導」要素在重要

性上是較為重要的（Mean=5.75），卻有最低的執行情況均分3.083，和

最高的差值3.25。其次「公私部門共同制定協力計劃」亦為較為重要的

要素（Mean=6）卻有着較低的執行情況（Mean=3.58）。「發展逐漸達成共

識協商的相對應策略」的完成度與重要性程度差值也較高（D=2.42）。此

外「研究機構與專家意見」是較為重要的要素（Mean=6.17），且執行情

況較為理想，有最高的完成度（Mean=4.5）。「協力中心之籌設」雖重要

性程度低（Mean=5.42），但執行情況較好，差值最低為1.583。

表十一 798藝術區協力發展階段公私協力要素重要性與完成度平均數一覽表

重要性 完成度 差值

公私協力關係觀念宣導 5.750 3.500 2.250

協力中心之籌設 5.417 3.833 1.583

公私部門共同制定協力計劃 6.000 3.583 2.417

公部門提供產業輔導 6.333 3.083 3.250

公部門提供適當誘因 5.667 3.333 2.333

調整組織結構，簡化行政流程 5.500 3.167 2.333

研究機構與專家意見 6.167 4.500 1.667

發展逐漸達成共識協商的相對應策略 5.583 3.167 2.417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華山園區雖然不把公部門的輔助列為重要因素，但從問卷的結果

中可看到，專家們認為在「公部門提供產業輔導」（D=3.25）、和「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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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提供適當誘因」（D=2.33）上仍有較多發揮空間，政府還可以有更多

作為。 此外「發展逐漸達成共識協商的相對應策略」既是重要的

（Mean=5.58）也是目前缺乏的（D=2.42）。
798藝術區關於「研究機構與專家意見」、「協力中心之籌設」方面執

行的較好（Mean=4.5；Mean=3.83），798藝術區專家指導委員會和798

管委會的設立分別與其對應。應進一步加強的面向包括「公部門提供產

業輔導」（D=3.25）、「公私部門共同制定協力計劃」（D=2.42）、「發展逐

漸達成共識協商的相對應策略」（D=2.42）。可見798藝術區依舊十分倚

賴政府的支持，並期待公私部門之間應當對園區的發展有進一步共同

規劃，並且打通協商的通道。

III.協力執行階段

華山文創園區在協力執行階段，與其他階段相比，專家學者之意

見的執行情況分數較高，該階段的差值也較小，是執行情況較好的一

個階段。但其中「建立溝通機制」為最重要的要素（Mean=6.3），在執行

情況上得分偏低（Mean=4.1），差值最大為2.2。「公部門應扮演經費、

資訊等專業輔助之角色」完成度分數最低為3.2，符合其最低重要性

（Mean=4.3）。

表十二 華山園區協力執行階段公私協力要素重要性與完成度平均數一覽表

重要性 完成度 差值

社區鄰里功能之發揮 4.800 3.400 1.400

派系問題 4.600 3.700 0.900

公部門應扮演經費、資訊等專業輔助之角色 4.300 3.200 1.100

信任與尊重，建立心理契約，厚植社會資本 5.600 4.700 0.900

建立溝通機制 6.300 4.100 2.200

協助型領導 5.900 4.600 1.300

專家學者之意見 5.100 3.500 1.600

彈性的原則 5.400 4.200 1.2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798藝術區在協力執行階段，「建立溝通機制」有着最高的重要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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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Mean=6.17），但在執行情況上得分不佳（Mean=3.42），差值最高為
2.75。次重要的「信任與尊重，建立心理契約，厚植社會資本」有着最

高的完成度均分5，差值較低（D=1.08）。此外，「專家學者之意見」以

及「彈性的原則」在這一階段也有較高的差值分別為2.42和2.33。

表十三 798藝術區協力執行階段公私協力要素重要性與完成度平均數一覽表

重要性 完成度 差值

社區鄰里功能之發揮 5.583 4.167 1.417 

派系問題 4.417 3.417 1.000 

公部門應扮演經費、資訊等專業輔助之角色 5.833 3.750 2.083 

信任與尊重，建立心理契約，厚植社會資本 6.083 5.000 1.083 

建立溝通機制 6.167 3.417 2.750 

協助型領導 5.583 3.333 2.250 

專家學者之意見 5.333 2.917 2.417 

彈性的原則 5.167 2.833 2.33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兩園區皆認為「建立溝通機制」是非常重要的要素，也待進一步提

升。798園區認為在執行階段「專家學者之意見」應得更多的重視和參

考（D=2.42），遵循「彈性的原則」保持園區管理層級良好的應變能力也

是值得考慮的（D=2.33）。

IV.協力評估階段

華山文創園區在協力評估階段，「監督仲裁機制」執行情況最不理

想 ，有低的均分3和最高的差值2.4。而「政府扮演着確保社會公平及

企業社會責任之角色」執行情況尚可，均分最高5，差值也最低為0.8。

表十四 華山園區協力評估階段公私協力要素重要性與完成度平均數一覽表

重要性 完成度 差值

政府扮演着確保社會公平及企業社會責任之角色 5.800 5.000 0.800

透明的課責機制 5.600 4.100 1.500

監督仲裁機制 5.400 3.000 2.4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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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在協力評估階段，「監督仲裁機制」雖在重要性程度上分數最低 

（Mean=5），完成度得分亦為最低2.83，且其差值最高為2.17。

表十五 798藝術區在協力評估階段的公私協力要素重要性與完成度平均數一覽表

重要性 完成度 差值

政府扮演着確保社會公平及企業社會責任之角色 5.583 3.583 2.000

透明的課責機制 5.417 3.333 2.083

監督仲裁機制 5.000 2.833 2.167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二、兩岸文創園區公私協力要素完成度排序分析

I.完成度排序分析

在華山園區公私協力各要素中，「政府扮演着確保社會公平及企業

社會責任之角色」為執行情況最高（Mean=5.0）、其次為「信任與尊重，

建立心理契約， 厚植社會資本」（Mean=4.7）、「協助型領導」

（Mean=4.6）、「資訊透明化」（Mean=4.5）。最低均分為「監督仲裁機制」

（Mean=3.0）、「協力中心之籌設」（Mean=3.1）以及「公部門應扮演經費、

資訊等專業輔助之角色」（Mean=3.2） 和「公部門提供適當誘因」

（Mean=3.3）。

在798藝術區的各項公私協力要素的執行情況中，均分最高為「信

任與尊重，建立心理契約，厚植社會資本」（Mean=5.0），其次「研究機

構與專家意見」（Mean=4.5）及「社區鄰里功能之發揮」（Mean=4.17）、

「協力中心之籌設」（Mean=3.83）。最低幾項為「制度之設計與長期規劃」

（Mean=2.58）、「願景共構，明確的任務、目標，共同問題的定義」

（Mean=2.75）、「監督仲裁機制」、「彈性的原則」以及「資訊透明化」

（Mean=2.83）。

在公私協力要素之執行情況排序對比中，華山園區與798藝術區雙

方專家在「信任與尊重，建立心理契約，厚植社會資本」要素上皆給了

較高的分數（Mean=4.7; Mean=5），對「監督仲裁機制」的執行情況皆給

了較低分（Mean=3; Mean=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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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重要性與完成度差值排序分析

根據台北華山園區相關專家問卷的結果，園區各階段公私協力要

素重要性與完成度差值中，最高為「監督仲裁機制」（D=2.4），其次是

「發展逐漸達成共識協商的相對應策略」（D=2.3）、「公部門提供適當誘

因」（D=2.2）以及「建立溝通機制」（D=2.2）。差值最小的為「政府扮演

着確保社會公平及企業社會責任之角色」（D=0.8）、「信任與尊重，建立

心理契約，厚植社會資本」（D=0.9）與「派系問題」（D=0.9）。
798藝術區各階段公私協力要素重要性與執行情況之差值中，最高

為「公部門提供產業輔導」（D=3.3）、其次是「制度之設計與長期規劃」

（D=3.2）、「願景共構，明確的任務、目標，共同問題的定義」（D=3）。

較低的是「派系問題」（D=1）、「信任與尊重，建立心理契約，厚植社會

資本」（D=1.1），這兩點與華山園區相同。

從兩岸專家問卷亦可看出，798藝術區在各項要素的重要性與完成

度的差值（Mean=2.207），要比華山園區（Mean=1.539）要高出許多。

經過比較，兩岸園區在這些要素中差值排序皆較高的為「建立溝通

機制」以及「願景共構，明確的任務、目標，共同問題的定義」，皆較低

的有「派系問題」以及「信任與尊重，建立心理契約，厚植社會資本」。

具有顯著差異的是華山在「監督仲裁機制」（D=2.4）上比798園區更需要

加強，而「制度之設計與長期規劃」（D=3.17）、「給予關係人參與之均

等機會」（D=2.5）則是798比華山更需要完善的要素。

表十六 華山園區與798藝術區公私協力要素重要性與完成度差值排序一覽表

排序 華山園區 差值 798藝術區 差值

1 監督仲裁機制 2.400 公部門提供產業輔導 3.250

2
發展逐漸達成共識協商的相

對應策略
2.300 制度之設計與長期規劃 3.167

3 公部門提供適當誘因 2.200
願景共構，明確的任務、目

標，共同問題的定義
3.000

4 建立溝通機制 2.200 建立溝通機制 2.750

5
願景共構，明確的任務、目

標，共同問題的定義
2.100 給予關係人參與之均等機會 2.500

6 公部門提供產業輔導 2.100 公私部門共同制定協力計劃 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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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華山園區 差值 798藝術區 差值

7 公私部門共同制定協力計劃 1.700
發展逐漸達成共識協商的相對

應策略
2.417

8 資訊透明化 1.600 專家學者之意見 2.417

9 專家學者之意見 1.600 公部門提供適當誘因 2.333

10 透明的課責機制 1.500 調整組織結構，簡化行政流程 2.333

11 公私協力關係觀念宣導 1.500 彈性的原則 2.333

12 協力中心之籌設 1.500 公私協力關係觀念宣導 2.250

13 社區鄰里功能之發揮 1.400 資訊透明化 2.250

14 制度之設計與長期規劃 1.400 協助型領導 2.250

15 協助型領導 1.300 監督仲裁機制 2.167

16 研究機構與專家意見 1.300 透明的課責機制 2.083

17
調整組織結構， 

簡化行政流程
1.200

公部門應扮演經費、 

資訊等專業輔助之角色
2.083

18 彈性的原則 1.200
政府扮演着確保社會公平及企

業社會責任之角色
2.000

19 給予關係人參與之均等機會 1.200 研究機構與專家意見 1.667

20
公部門應扮演經費、 

資訊等專業輔助之角色
1.100 協力中心之籌設 1.583

21 派系問題 0.900 社區鄰里功能之發揮 1.417

22
信任與尊重，建立心理契

約，厚植社會資本
0.900

信任與尊重，建立心理契約，

厚植社會資本
1.083

23
政府扮演着確保社會公平及

企業社會責任之角色
0.800 派系問題 1.000

平均 1.539 平均 2.207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根據以上的階段分析，結合雙方園區在公私協力所有要素之完成

度排序對比，進一步分析如下：

（一）「信任與尊重，建立心理契約，厚植社會資本」相對其他要

素，是兩個園區執行情況稍高的要素，這也是公私協力關係能夠順利

進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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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798應借鑒的是華山的「資訊透明化」、「制度之設計與長期規

劃」。

華山園區的「資訊透明化」完成情況在排名中較靠前（第4名），相

比之下798藝術區的「資訊透明化」明顯趨後（第19名），符合先前分

析。關於「制度之設計與長期規劃」，在798專家中完成情況的排名墊

底（第23名），但在華山卻名次較佳（第5名）。一開始自發形成的798

藝術區從拆遷爭議中留存下來，打斷了七星集團原先的發展策略，政

府介入後與私部門之間關於園區的調整與發展、以及與進駐者的利益

關係一直處於不平衡的狀態，這點或許是兩個園區相差甚遠的原因。
(三 )華山可向798借鑒之處為「研究機構與專家意見」、「社區鄰里

功能之發揮」。

相較華山，798藝術區專門成立專家委員會，定期聽取意見。798

藝術區中的進駐者，藝術家、畫廊等獨立藝術單位所佔比例比華山

高，藝術家之間互動較為頻繁，尤其是從藝術區自發形成一開始就進

駐的先鋒者們，因彼此間交流的狀況有助於社區功能的發揮，增強園

區的凝聚力，迸發出新的創造力。
(四 )兩個園區在「建立溝通機制」以及「願景共構，明確的任務、

目標，共同問題的定義」都應該加強力度。
(五 )華山在「監督仲裁機制」（D=2.4）上比798園區（D=2.17）更需

要加強，而「制度之設計與長期規劃」、「給予關係人參與之均等機會」

則是798比華山更需要完善的要素。

捌、主要原因分析

一、特殊的國有股份公司
北京798藝術區原為718聯合廠，後據國營企業改制的經濟政策，

706、707、797、798等七個工廠按照現代企業制度整合重組為國有控

股的北京七星華電科技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大陸國營企業改制，指的

是將國有企業改制為企業法人，有獨立的董事、監事，自主經營、自

負盈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即適應市場經濟之要求，以企業法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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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以有限責任制度為保證，以公司為主要形態，以產權清晰、

責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前提的新興企業制度。改制後的七

星集團由國有獨資改為國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實際上已經過民營

化過程。

中國多數舊有國有企業的改造，是透過行政程序「指定組建」而

成，而不是透過市場機制和契約訂定而成的，儘管國有企業多數完成

了股份制改造，但仍不具西方股份有限公司的治理精神，而能讓政府

單位輕易介入（宋國誠，2000）。例如朝陽區政府先於2006年3月，與

七星集團共同成立了798藝術區建設管理辦公室，後於2010年7月，成

立798藝術區管理委員會，主要負責798藝術區的統籌協調、監督管

理、產業促進和接待服務工作，而正式邁入與政府共管的局面。

特有的國有股份公司呈現在公私部門協力的發展階段，798藝術區

相關專家認為，「公部門提供產業輔導」（Mean=6.3）較為重要。在協力

執行階段，798藝術區「派系問題」的重要性為最低得分（Mean=4.4）。

二、政府企業互動

另一方面，戴慕珍（Jean Qi）亦曾由地方政府經濟法人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進行解釋，提出中共改革之後，地方政府權力獲得擴

張，而為了要化解本身財政危機與維持基本政治運作，因而產生了直

接經營或協助企業發展的動機或行動。企業因無法抗拒政府干預，故

僅能採行依賴或合作的策略。經由彼此同意訂定在契約上固定利潤的

分享比例，地方政府被限制對公司產權的主張，利潤分享建立了權利

請求基礎，降低兩者的交易成本，亦開啟了非正式私用化的制度化（張

弘遠，2001）。

中國大陸政府企業互動狀況呈現在公私部門協力執行階段，次重

要的「信任與尊重，建立心理契約，厚植社會資本」有着最高的完成度

均分5，差值較低（D=1.08）。798藝術區在公部門應發揮的功能及相關

要素上，比華山園區呈現出更加顯著的重要性，如「公部門應扮演經

費、資訊等專業輔助之角色」、「公部門提供產業輔導」等。一方面是由

於大陸政府對文創產業的重視，加大對於文創產業及園區的扶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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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體現出大陸的「大政府主義特徵」（Big Government）以及對市場

經濟較為保守的一面。

三、文化政策與角色

在台灣，一般認為藝文活動基本上是由下而上的生活與創造的歷

程，因而是否能用由上而下的政策加以指導，甚或控制，無論是政

府、學者或民間都有所懷疑。然而中共的文化政策，從理論依據，到

政策原則，到實際作法，皆有明確可循的脈絡。1992年2月，鄧小平

發表「南巡講話」後，不再要求文藝一定要「為工農兵服務」、「為階級鬥

爭服務」。不過，儘管改變了過去極左的政策，但作家並不就此獲得完

整的創作自由（蕭真美，2000）。
1992年中央和國務院將文化藝術的產值列入第三產業的統計指

標，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的地位從此確定。同年在〈中共中央關於制訂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畫的建議〉中，首次提及推動文化產

業，這是中共文件提出「文化產業」概念之始。中國大陸傳媒在改革開

放後，已承認傳媒是一個信息的載體，這個看法已和自由主義的「知情

權」相類，承認媒體有提供訊息的責任與功能。但中國大陸所強調的輿

論監督，在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掃除不利市場經濟發展的

障礙，而非「第四權」所謂的監督政府。中國大陸的新聞自由在不觸及

意識形態、政治制度、領導體制、官僚腐敗及社會制度等敏感議題時

都是自由的，一旦涉及敏感領域則仍受控制（張依依，2006）。

兩岸不同的文化角色，在公私協力規劃階段，台北華山園區相關

專家認為「願景共構，明確的任務、目標，共同問題的定義」與「資訊透

明化」是較為重要的要素（Mean=6.2; Mean=6.1）。相反，798藝術區相

關專家給予「資訊透明化」（Mean=5.1）此一要素最低的重要性。

玖、結論

在文化創意產業作為最具發展前景和增長潛力的經濟動力，在兩

岸皆得到政府的重視與推動，作為文創產業載體的文化創意園區也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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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原之勢，遍地開花。公私協力關係作為一種新公共管理向新治理轉

化過程中的公共產品供給新模式，也在文化創意園區的管理中得到廣

泛運用。在兩岸的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文化創意產業的交會互動也

在發展各自特色、保持競爭的同時，也應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互

借鑒。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化創意園區，在兩個各自不同的政治經

濟環境下的公私部門協力治理過程中，又各自演變出不同的經營管理

模式和不同的側重點，其中的共性和特性也值得一番探討。

本文所運用的公私協力關係模式，包括協力規劃、協力發展、協

力執行、協力評估四個主要階段，根據每個階段中所歸納出的公私協

力要素設計專家問卷，旨在比較兩岸園區在公私協力上所側重的要素

異同及這些要素在園區的執行情況。以兩岸最具代表性的台北華山文

創園區和北京798藝術區為例，由兩岸園區相關的公私部門專家和學界

專家共22位填答問卷，經統計分析得到結果。

溝通機制的建立在兩岸園區都是非常重要的公私協力要素，此外
798藝術區在協力關係中對公部門的依賴度顯然較華山明顯，且由於七

星集團作為私部門角色的固定不變這一先天不足，能透過重視專家意

見和給予利害關係人均等機會予以彌補，在研究結果中也有所呈現。

另一方面，華山園區更偏重資訊和課責機制的透明化，則顯現出台灣

社會更為開放民主的環境背景。在執行情況上，雙方專家都在園區的

各項公私協力要素上展現了相當的期待，仍有很大的提昇空間。其中

建立溝通機制、願景共構，明確任務目標，對共同問題的定義是雙方

園區皆需要努力的方向。798應當借鑒華山在資訊透明化、制度設計與

長期規劃的經驗，並且進一步為關係人提供參與之均等機會，思考如

何改變私部門角色不變一方獨佔獨享的情況。華山則應多參考798在專

家意見、社區鄰里功能發揮上的長處，並加強在監督仲裁上的完善。
1999年台灣文建會規劃以「Art-factory」做為核心營運理念，着重藝

術的生產，將華山營造為藝術家群聚的地方，藝術家在此可互相交

流，跨領域創作激盪創意。2007年台灣文創發展公司與文建會簽訂契

約，取得華山15年營運權利之後，華山的經營策略，以提供空間租借

的「會展演」為核心，舉辦各種文創展演活動；同時華山引進不同業種

的文創商店，提供駐留人潮消費。透過非常態的展演活動，華山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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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獨特的生活風格和創意氛圍，吸引各族群因為不同興趣與目的來到

華山場域，在空間中形成流動與群聚，再透過展演活動和主題體驗的

消費，將抽象氛圍轉換成具體產值。華山並不是一個提供創作的園

區，而是台灣文創產業的展示櫥窗。至此，華山成功的「體驗園區」模

式已在台灣其他舊酒廠所改建的文創園區中引起學習及發酵，更使行

政院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產業集聚效應」策略，加大對全台五大文創園

區的重點扶持。

北京798藝術區經由當代藝術、建築空間、文化產業與城市生活環

境的有機結合，798已經演化為一個文化概念，對各類專業人士及普通

大眾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並在城市文化和生存空間觀念上產生了不

小的影響。現今，798藝術區與華山文創園區一樣已失去其開創初期的

藝術創作氛圍，而是演變成一個龐大藝術品集貿市場，這是798功能上

的巨大變化。798藝術區在國際媒體間塑造的政府開放形象，亦成為城

市管理體制改革試點的難得案例，大陸亦於十二五規劃中，首次以大

篇幅着力論述文化規劃，並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支柱產業，更造成文

化創意園區的遍地開花。

註釋

1 最初一批進駐798中的藝術家徐勇所經營的「時態空間」因拖欠798物業巨
額房租被七星物業收回，在11月21日下午，徐勇作為「時態空間」負責人
帶領員工在798藝術區舉行遊行，抗議物業漲租活動。這一事件在大陸多
家媒體中被報導，雙方各執一詞，一時間紛紛揚揚798管委會在其中由於
不具有產權，地位稍顯尷尬，調解矛盾也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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